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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事務委員會： 

最新跟進行動一覽表 

(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五日止) 

 

 

 貴處於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五日經電郵發來的最新跟進行動一覽

表(檔號：CB(1)500/13-14(01))已經收悉，現就第 1 及 4 項回應

如下： 

(a)  第 1 項(飲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公眾諮詢)：我們已於

二零一三年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藉第

CB(1)314/13-14(05)號文件匯報公眾諮詢結果，以及未

來推行建議的飲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的方向。文件第

8 至 10 段闡釋收取循環再造費，以期收回生產者責任計

劃成本的政策；第 12 至 14 段闡述我們初步計劃聘請多於

一個玻璃管理承辦商，專責收集和處理廢玻璃樽；而第

17 及 18 段則解釋再造玻璃物料現有及日後或有的出路。 

(b)  第4項("都市固體廢物收費"社會參與過程)：事務委員會在

二零一三年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會議上，要求當局： 

 

 

CB(1)591/13-14(01)






